
要了解有关的财政法规，依法维护和履行自己

的权利与义务。

这次普法的重点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和执

法人员。

《规划》列举了包括预算、税收、财务管理、

国有资产管理、会计管理等六大类共 60 个财政

法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区别不同对象，从实

际需要出发，有侧重地选学其中若干个财政法

规，务求学用结合，讲求实效，不走过场，不搞

“一刀切”。

财政“二五”普法从 1991 年开始，到 1995

年结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准备工

作阶段。在此期间，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财政部

财政“二五”普法规划的要求，结合本地区的实

际，制订本地区的财政“二五”普法规划，并报财

政部备案。要广泛进行思想发动，编写普法教

材，进行试点工作，培训普法宣传骨干。二是组

织实施阶段。各地财政部门要在当地普法主管

机关的指导和协调下，制订具体规划，有计划地

把财政普法工作开展起来，并做到边实施、边总

结经验、边充实和完善，自始至终地抓紧抓好。

三是考核验收阶段。财政“二五”普法由各地财

政部门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进展情况自

行组织考核验收，验收的主要标准是对依法办

事的情况作出评价。

《规划》要求，财政“二五”普法坚持以面授

为主同时积极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电影等各

种宣传手段，进行财政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要

在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监督下，

在党委宣传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协调

下，切实把财政“二五”普法教育搞好。

财政法制

查禁“三乱”

要动真格的

蔡竹林青海省副省 长

李鹏总理在去年全国治理“三乱”工作会议

上讲到要吸 取历史教训，讲得很深刻。“以 史为

镜，可 以 知 兴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轻徭 薄

赋、休养 生息，乃兴 邦之 策；苛捐杂税、怨 声载

道，是亡国之 兆。

有一则典故叫“管仲说 天”。管仲是春秋时

齐国的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说“以 天 为贵”，

这个“天”就 是指 广大的老百姓。早在二千多年

前，他 就 能把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国 家安危兴衰

的决 定因素，这是很有政治眼光的。得民心者得

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一条政治规律。任

何朝代、任何国 家都不例外。如 果我们 为 了多收

几 个钱而失去民心 ，失去天下，那将最终失去自

己的一切！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经济里头有政治。很多经济问题如 果不提

到政 治高度上 来认识，就 事论事是解决 不好的。

应当 把 治理“三乱”看 成是维护社 会安定的措

施，是关 系天下稳定的大事。上下都要有这个清

醒的共识。

治理“三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

各地 区、各部门必须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党

中 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下决心制止“三乱”。

只要我们 步调一致 ，政令如 山 ，事情就 好办了。

要奖罚分明，表扬好 的，批评差的，处分那

些“雷打不动”的。为 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必

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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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敢”字当 头，那种怕吃亏，怕搞 死，怕 惹

人的顾虑，一言以 蔽之，是“私”字在作怪。无私

才能无畏，“大公 无私”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提 倡

的。

要充实 力 量，抽调一批有头脑、有干劲的干

部，充实各级 治理“三乱”的办事机构。各级 财

政、物价部门要全力以 赴，其他 有关部门要大力

配合，形成一股强大的 力量，进行综合治理。

治理“三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关

键在于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从根本上进行治理。

一切收 费、罚款、集 资都必须依照法律、法规 和

规章办事。李鹏总理在讲话中强 调，收 费、罚款、

集资项目的审批权要集中到中央和省两级。我

们应坚决照此执行。各州、地、市、县和各个部门

自定的项目，一律停止 执行。

“三乱”难治的主要原因是利益的驱动。如

果置国家的规定于不顾，多罚多得，就 等于赋予

某些人搞腐败的权力。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

门尽快制定相应措施，比 如 采取“收 支两条线”

的办法，使收 费、罚款、集 资同单位或个人的经

济利益脱钩。
在完善措施的同时，还要加强检 查监督。治

理“三乱”领导小 组要抽调力 量，对重点地区、重

点部门进行检查。凡是流于形式、走过场的地区

和单位 ，不但要严肃批评，还要限期补课。

治理“三乱”要加强 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

舆论 监督，尤 其是群 众监督。人民群众是“三

乱”的受害者，理所当然地是治理“三乱”的监督

者。要将收 费、罚款和集资的项目公 诸于众，并

建立 群众举报制度，把各级政府的不当行为 置

于群众的监督之 下。凡是群众反映的问题，一定

要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 音。

“三乱”横行，屡禁不止的 关键原因 在于处

理失之过宽。对那些不遵法纪，违反政策的人要

视 其情节轻重，依据党纪、政纪、法纪给 予严肃

处理。不讲纪律不行。佛门是讲大慈大悲普渡

众生的，但是它也 有护法天王，如 果发现有不守

规矩的，护法天王手中的家伙就打将下来。

总之，对于“三乱”，一定要在普遍清理的基

础 上 ，抓住企业和群众最反感的、影响最大的问

题，一抓 到底，严肃处理。诸如 对“行路难”、“看

病难”、“入学难”等问题，要敢动真格的，发现 一

个，查处一个，决 不姑 息。

财政法制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

关于调整专项控制商品品目的通知

1991 年 12 月 11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中直机关

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行管局，全国政协行管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财务

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

根据当前商品生产、销售情况，价格变动和社会集团消费动向，经和有关主管部门协商并经国务院同意，决定对

目前实行的三十二种专项控制商品品目作适当调整（调整后的专项控制商品目录附后）。现就有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取消对布匹及其制品、针织品（套价在 100 元以上的除外）、书写印刷纸、吸尘器、洗衣机五种商品的专项控

制，纳入指标管理。

二、将微型电子计算机、无线寻呼机和无线移动电话、办公用印刷系统以 及单价在 100 元以上的皮革及其制品

四种（类）商品，纳入国家专项控制商品目录，单位购买时需办理专控商品报批手续。

三、对原规定中部分专项控制商品审批起点价格过低和没有审批起点价的，作如下调整：（一）家具的审批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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